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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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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更新
有關北斗全球應用的合作協議

本公佈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以使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本集團的最新業
務發展。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本公司附屬公司PTF與北斗香港
研究院就北斗系統的全球應用訂立合作協議。

北斗系統是中國自主建設及營運的衛星導航系統，為全球用戶提供全天時、全天
候及高精定位、導航及授時服務。

北斗短報文服務是北斗系統獨有而重要的一項具有通信功能的應用，在偏遠地區
無通信網絡覆蓋或特定環境下較難實現穩定通信時，北斗短報文技術借助北斗衛
星信號進行通信，為用戶提供快速、可靠的通信能力，北斗短報文服務廣泛應用
於交通、公共安全、農業、電力、水利、氣象等領域。特別是在海上救援、災害
救援等緊急情況下，北斗短報文對於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根據合作協議，訂約方已同意（其中包括）以下事項：

(1) 北斗香港研究院負責在香港建立北斗短報文服務運營平台、數據中心、展示
中心及應用推廣中心（「短報文香港平台」）。北斗香港研究院指定PTF為短報
文香港平台的獨家運營合作夥伴。

(2) PTF負責短報文香港平台的日常運營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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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斗香港研究院委託PTF向香港的公共機構及市場推廣北斗短報文服務相關
的行業解決方案以及產品、應用及運營服務。北斗香港研究院負責為PTF提
供香港客戶所需的相關產品；

(4) 北斗香港研究院委託PTF向香港相關政府部門（如適用）申請相關許可證，以
獲得在香港推出北斗短報文服務所需的經營許可證；

(5) 訂約各方將適時在涉及股權的方面進行合作。

合作協議載列訂約各方合作之框架。具體合作之詳細條款及條件將以訂約各方簽
署的最終協議為準。據董事所盡悉及確信，北斗香港研究院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董事會認為，北斗短報文服務在香港發展具有市場前景，不僅符合中國內地發展
北斗系統全球化的戰略，亦符合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願景。未來，本公
司將以香港為應用示範，向東南亞市場推廣相關產品。本著長期合作的原則，訂
約各方擬整合彼此的資源優勢，建立旨在實現互惠互利最大化的合作模式。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北斗系統」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本公司」 賽伯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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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協議」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PTF與北斗香港研究院就北斗
系統的全球應用簽署的合作協議

「北斗香港研究院」 北斗全球應用香港研究院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
司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PTF」 PTF AreaTech Company Limited，一家本公司的間接非全
資附屬公司

「股東」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0.10港元的普通股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賽伯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敏先生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朱敏先生、呂永超先生及葉芯瑜女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唐耀安先生、李奕生先生及曹克先生。


